附件

落实《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

若干意见》工作方案

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厅字〔2017〕2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对“十三五”时期生态保护红线工作重点任务的安排部署，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近期目标：2017-2018年，制定《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指导各地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14个省（市）率先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建设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并完成试运行，组织制定生态保护红线相关配套政策。

中期目标：2019-2020年，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并勘界定标；陆续出台生态保护红线评价、考核和生态补偿等配套措施；建成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常态化执法机制，基本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二、主要任务

（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1.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协调机制

主要任务：建立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牵头，国务院有关部门参与的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协调机制，协调推动生态保护红线工作。成立生态保护红线专家委员会，负责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的技术支持和指导。

进度安排：2017年6月，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协调机制，成立专家委员会。

责任部门：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局、气象局、海洋局、测绘地信局、中科院。

2.制定发布《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

主要任务：制定并发布《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提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工作程序与技术流程，明确生态功能重要区域和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的评价方法，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方法体系。

进度安排：2017年5月正式发布。

责任部门：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局、气象局、测绘地信局、中科院。

3.提出各省（区、市）生态保护红线空间格局和分布意见

主要任务：按照《若干意见》关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要求，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发布后，提出各省（区、市）生态保护红线空间格局和分布意见，明确需要保护的湿地、草原、森林等生态系统分布范围，做好顶层设计，指导各地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

进度安排：2017年7-8月，提出各省（区、市）生态保护红线空间格局和分布意见。

责任部门：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局、气象局、海洋局、中科院。

4.开展生态保护红线技术审核

主要任务：制定《生态保护红线技术审核规程》，规范生态保护红线的技术审核工作，明确审核原则、审核条件、审核方式、审核材料、审核程序以及技术审核后报批方式等有关规定。适时召开技术审核会，发挥专家委员会作用，完成各省（区、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的技术审核。

进度安排：2017年8-9月印发规程；11月底前，完成京津冀、长江经济带14省（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技术审核；2018年，完成其他省（区、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技术审核。

责任部门：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局、气象局、海洋局、测绘地信局、中科院。
5.海洋国土空间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主要任务：指导沿海省（区、市）完成海洋国土空间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进度安排：沿海省（区、市）根据国家海洋局意见对划定方案进行修改完善，2017年12月，沿海省（区、市）发布实施海洋国土空间的生态保护红线。

责任部门：海洋局。
6.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主要任务：在各省（区、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基础上，汇总形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向国务院报告，并向社会公开发布。

进度安排：2018年，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2019年上半年，向社会发布全国生态保护红线。

责任部门：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局、气象局、海洋局、测绘地信局、中科院。

7.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

主要任务：制定《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技术规程》，提出勘界定标工作程序、技术流程与方法，规范标识标牌，指导各省（区、市）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工作。

进度安排：2018年，发布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技术规程；2020年，指导各省（区、市）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工作。

责任部门：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测绘地信局。

（二）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8.落实“生态保护红线优先地位”要求

主要任务：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空间规划的重要基础，发挥生态保护红线对于国土空间开发的底线作用，使空间规划成果、技术规程、信息平台等与生态保护红线的空间布局和管控要求充分衔接。

进度安排：2017年全年，将生态保护红线与空间规划的成果进行充分衔接，发挥对国土空间开发的底线作用。

责任部门：发展改革委会同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林业局、海洋局、测绘地信局。

9.加强生态保护红线保护与修复

主要任务：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保护与修复，作为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的重要内容。选择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和水土保持为主导生态功能的生态保护红线，开展生态保护与修复示范。

进度安排：2017年起，在国家和地方相关专项中支持生态保护红线保护与修复工作。

责任部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

10.建设和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综合监测网络体系

主要任务：依托地面生态系统、环境、气象、地质、水文水资源、水土保持、海洋等监测站点和卫星的生态监测能力，布设相对固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监控点位，及时获取生态保护红线监测数据，充分发挥常态化地理国情监测的作用，建设和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综合监测网络体系和监测信息共享机制。

进度安排：2020年，初步建成生态保护红线综合监测网络。

责任部门：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会同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局、气象局、测绘地信局。
11.建设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

主要任务：加快“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项目立项与实施，以国家地理信息公开服务平台提供的地理信息为基底，建立信息的互通共享机制，建设生态保护红线数据库和台账系统，实现平台试运行。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监测监管试点，逐步完善监管平台。实现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业务化运行，定期发布监管成果。

进度安排：2017年12月，实现监管平台试运行；2018-2019年，开展监测与监管试点，完善监管平台；2020年，实现监管平台业务化运行。

责任部门：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林业局、海洋局、测绘地信局。

12.建立生态保护红线评价机制

主要任务：提出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开展评价试点，制定发布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评价技术指南，评价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状况及动态变化。

进度安排：2018年，启动评价试点；2019年，发布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评价技术指南；2020年，组织开展评价工作。

责任部门：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局、气象局、海洋局、测绘地信局、中科院。
13.建立生态保护红线考核机制

主要任务：制定生态保护红线考核办法，明确考核原则、考核内容、考核周期、考核程序和结果运用等。对省级党委和政府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保护、管理工作及其成效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体系。

进度安排：2019年，制定发布生态保护红线考核办法；2020年，组织开展考核。

责任部门：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局、气象局、海洋局、测绘地信局。
14.建立生态保护红线执法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

主要任务：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常态化执法机制，开展日常巡护和执法监督，查处破坏生态保护红线的违法行为。对违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造成生态破坏的部门、地方、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规定严肃追究责任。

进度安排：2018年，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红线执法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

责任部门：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中央组织部、监察部。
15.实施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补偿

主要任务：落实《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制定出台生态保护红线相关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在现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的基础上，加强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持力度。指导推动生态保护红线所在地区和受益地区探索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进度安排：2017年起，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持力度。

责任部门：财政部会同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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